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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县交通运输局关于《东山县法治政府

建设实施方案》完成情况的报告

东山县人民政府：

现将我单位完成落实《东山县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

（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持续优化政府职能。为解决 2021 年以来因交通机构改

革导致我局下属执法大队和交通综合服务中心这两家单位在

工作方面出现不协调、不统一，甚至是推诿扯皮的问题，我局

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内部职责分工。

2.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根据工作要求，我局按

要求制作权责清单，内容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行政裁决等职能，并严格按照权责清单的内容履职。

3.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配合县审改办会同行

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持续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细化梳理工

作，实现省、市、县各级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的“五级十五同”，

并进一步细化梳理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形成标准化事项清单，

在此基础上完成办事指南关联绑定。目前我局已关联绑定办

事指南 159 项，其中即办件 118 件，承诺件 41 件，完成率

100%。

4.健全新型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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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监管方式，建立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

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制定工作细则。同时，结合许可审

批具体项目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式，凡是可以在事中

事后进行监管的，原则上由实质审查改为形式审查，只要能

够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当场予以办结，从而大幅度缩减了“承

诺件”的数量。

5.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一是依托县行政服务中心，

全面推行线上行政服务“一网通办、全程网办、掌上可办”，

构，推进高频事项实现“省内通办”，持续推动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二是依托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 12328 交通

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及时处理群众各种诉求，并做好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6.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局根据法治部

门建设的相关要求，根据《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和福建省

交通运输厅制定的自由裁量权制度，积极落实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的相关规定，不断规

范我局行政执法。截至目前，我局一直保持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零记录。

二、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7.依法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我局成立法制部门并聘任

法律顾问，明确要求规范性文件出台前由我局法制机构合法

性把关，并对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

https://www.so.com/link?m=uOaVnJar85qP6zGVJnbL9A5o+yHmPuz7lbPv6+p4TMbuIJFXoUnlWUaY91NLKUCg5T9PxRSBs66ssKn8XigA/6S279+62VVQpESnTsKIfTc0=
https://www.so.com/link?m=zlMnizfasZ6noxQZ85Xx/8PBKE/uLWSo7cGeVOx4FT96CPbrsEsMMj0waobjw3KTRg3JXGsVqgGhqAsbN5xnVElRBDe6Ma3frr1MQTQ==
https://www.so.com/link?m=zlMnizfasZ6noxQZ85Xx/8PBKE/uLWSo7cGeVOx4FT96CPbrsEsMMj0waobjw3KTRg3JXGsVqgGhqAsbN5xnVElRBDe6Ma3frr1MQ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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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局尚未出台任何规范性文件。

8.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近年来，我局虽

未出台任何规范性文件，但由我局牵头以县政府名义发出文

件均按规定提交县司法局审查。

三、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

9.强化依法决策意识。我局建立健全行政机关重大决策

合法性审查机制，成立法制部门并聘任法律顾问，未经合法

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上会讨论、作出决策。

10.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建立集体讨论情况和

决定记录、存档制度。一是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领导班子会

议讨论，在集体讨论基础上作出决定。领导拟作出的决定与

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由。

二是严格落实《福建省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试行）》

中有关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权集体讨论制度。

11.建立健全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制度。落实各项

会议记录和存档，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全面记录、全程留痕和

可回溯管理。

四、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

1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为配合推进我省有关基层综

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乡镇（街道）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

的相关工作，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赋予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的通知》（闽委编办〔2022〕5 号）



4

相关工作。目前已下放第一批行政处罚职权 9 项。

13.探索创新行政执法机制。根据上级有关推进“省一

体化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的工作要求，主动和县司法局对接，

做好执法人员统一身份认证、电子印章申请、单位数字证书

申请以及配置电脑、执法终端等前期准备事宜。下一步将根

据上级要求全面推进“省一体化融合行政执法平台”相关工

作。

14.大力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和执法。截至 12月 4日，2023

年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900 多人次，执法车辆 830 多辆次，

制止各类交通违章行为 400 多起，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194 起，

罚没款共计 61.7215 万，案件类型涵盖私家车非法营运（含

网约车）、违法超限、改装货车、违法涉路施工、扬撒滴漏、

旅游包车、出租车、危货企业、安全生产、机动车维修、运

工车辆等。

15.健全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和处理机制。高度重视来自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的

各种举报线索，及时组织执法人员查处，并做好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同时，严格保护好举报人信息，避免被打击报

复。

16.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和《福建

省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关于行政处罚裁量范围、种类、

幅度的各类规定。《福建省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未规

https://www.so.com/link?m=uOaVnJar85qP6zGVJnbL9A5o+yHmPuz7lbPv6+p4TMbuIJFXoUnlWUaY91NLKUCg5T9PxRSBs66ssKn8XigA/6S279+62VVQpESnTsKIfTc0=
https://www.so.com/link?m=zlMnizfasZ6noxQZ85Xx/8PBKE/uLWSo7cGeVOx4FT96CPbrsEsMMj0waobjw3KTRg3JXGsVqgGhqAsbN5xnVElRBDe6Ma3frr1MQ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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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违法行为、情节和后果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制度

的有关规定，实行集体讨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7.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的相关规定，不随意、高频次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并严格在

权责清单范围内开展检查。

18.改进和创新执法方式。为深入贯彻“综合交通、智慧

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发展理念，加快建成安全便捷、

畅通高效的现代化治超体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63 号）要求，我局根据上级要

求，积极牵头各部门配合推进我县“科技治超”项目的投建和

使用，在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非现场执法、信息化移动执法

和执法信息共享方面取得成效。

五、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法治体系

19.加强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设。为了确保我局防汛工

作有序进行，提高应急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保证防汛

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我局结合实际，今年重新修订《东山县交通运输局防

汛抗台应急预案》，制定《东山县交通运输局应急抢险工作

信息日报制度》《东山县交通运输局路况通阻信息报送制度》

《东山县交通运输局灾毁信息报送制度》等三项制度，进一

步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完善值班备班制度，实行 24

小时值班。同时，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及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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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六组，主要任务是加强公路巡查，道路抢险救灾，确保道

路畅通,推广福建交通应急 APP，建立全县交通运输防汛防台

工作体系。

20.全面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注重提升依法预防突发事件、先期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

一是联合东山公路分中心，开展公路灾害应急演练；二是组

织在建交通项目工程开展应急演练；三是督促各交通运输企

业根据自身情况开展应急演练。

21.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结合我县交通

实际，认真做好汛期前的物资准备，局机关配备手锯、柴刀、

斧头、锄头、铁锹、编组袋、应急灯、雨衣水鞋等物资工具，

明确防汛保障车辆 30 部(其中公交 20 部、大型车 5 部、货

运车 5 部），确保汛期必要时人员的疏散；协调施工单位的

挖掘机、铲车等工程机械，做为道路应急抢修工具，确保汛

期道路畅通。

22.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截至 2023 年 11 月，

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900 多人次，执法车辆 830 多辆次，

制止各类交通违章行为 400 多起，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194 起，

罚没款共计 61.7215 万，案件类型涵盖私家车非法营运（含

网约车）、违法超限、改装货车、违法涉路施工、扬撒滴漏、

旅游包车、出租车、危货企业、安全生产、机动车维修、运

工车辆等。

23.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全面营

造安全生产宣传浓厚氛围。 坚持“互联网＋”模式，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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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的宣传教育。要持续开展“七进”宣

传活动，加强重点车辆驾驶人的常态化宣传教育，利用典型

事故案例，加强运输从业人员警示教育。共出动人员 65 人

次，参加“安全宣传咨询日”现场活动 1 场，组织开展宣讲

活动 1 场，参与 58 人次；参与“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网络知识竞赛 321 人，答题 321 人次，参加线上“逃生演练

训练营”活动发布视频 321 个，企业组织事故应急演练 8 场,

参与 110 人次，组织“拒乘黑车，安全出行”宣讲 1 场,参

与 25 人次，组织消防安全知识讲座一场，参与 60 人次。

六、健全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

24．完善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为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福建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

漳州市司法局等六部门《加强全市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实施

意见的通知》、东平安办《关于报送人民调解有关材料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及要求，及时有效地预防化解涉及东山县交

通运输领域的矛盾纠纷，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解调解机制。经

研究决定，成立东山县交通运输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

25.扎实做好信访工作。召开信访工作部署会，落实信

访工作责任，统筹安排全局信访工作；定期召开信访维稳工

作部署会，重要政治活动或节日期间，落实领导带班和专人

值班制度，确保信访信息上下畅通。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信

访工作条例》，提升信访工作处置水平。重要政治经济活动

或节日期间落实信访“零报告”制度，确保重点时段信访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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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及时地化解交通运输领域内的

各类信访矛盾纠纷，今年共办理信访局批转的信访件 6 件。

七、健全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26.加强对行政执法制约和监督。一是全面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

制度。二是严格执行《福建省交通行政处罚裁量权制度》相

关规定。三是推进执法信息化，所有执法案件均在“福建省

交通综合执法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结案后所有执法文书均

及时扫描上传至信息系统，上级可以随时抽查卷宗。

27.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

例外，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一是

利用政府网站公开我局预算、重大决策、巡察问题整改、“双

随机”执法等情况；二是在县融媒体公布我局开展的执法队

伍专项整治、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等重大行动；三是依

托“福建省交通综合执法管理信息系统”、行政执法“双公

示”、“互联网+监管”等平台，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四是

抽调骨干人员组建宣传工作小组，在各级媒体公开并宣传我

局开展的各项工作。

28.加快推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依托“福建省交通综

合执法管理信息系统”、行政执法“双公示”、“互联网+

监管”等平台，公布我局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数据，配合推

进政务数据共享相关工作。

29.深入推进智慧监管执法。为深入贯彻“综合交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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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发展理念，加快建成安全便捷、

畅通高效的现代化治超体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63 号）要求，我局根据上级要

求，积极牵头各部门配合推进我县“科技治超”项目的投建和

使用，在推进执法信息化建设、非现场执法、信息化移动执法

和执法信息共享方面取得成效。

东山县交通运输局

2023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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